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
芜湖长江三桥扫雪滚刷采购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芜湖长江大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
乙方：									  	  	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遵循平等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甲方向乙方采购扫雪滚刷事宜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货物名称、型号、规格及单价
	产品名称
	型号
	规格
	单价（元/台）
	备 注

	扫雪滚刷
	
	3m
	
	取力器驱动


本项目单价包含：包含与设备相关的一切费用，已包含税金、设备供应、安装调试及伴随服务的全部费用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吸尘车雪铲拆卸、为满足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全部油液（如液压油、齿轮油、润滑脂）、人工、改装、吊装、运输、材料及一切辅材耗材等费用，以及交货后配合甲方搬运、安装、调试和售后服务等所需的含税费用，不再支付任何额外费用。
2、 货物主要技术参数
（1） 滚刷参数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	清雪宽度（mm）
	2800-3000

	清雪厚度（mm）
	≥150

	刷毛宽度（mm）
	≥2800

	滚刷直径（mm）
	≥800

	刷毛材质
	聚丙烯刷丝加钢丝混编

	刷毛组合形式
	片状啮合式

	刷罩材质
	钢

	适应路面不平整度（°）
	不低于±5

	偏转角度（°）
	±30

	工作转速（rpm）
	≥250

	扫刷驱动方式
	双液压马达

	马达最大工作扭矩（N•m）
	≥1100

		最大作业速度
	40km/h

	除雪厚度
	≥150mm


（2） 吸尘车车辆底盘带有前连接架，已安装雪铲。扫雪滚刷须与现有设备配套，定制支架，滚刷能与雪铲装置实现液压、机械快速换装，操作简便，安装时间短。
（3） 扫雪滚刷动力取自吸尘车副发动机，安装液压系统，液压系统各部件应稳定可靠。
（4） 驾驶室内应具备电控功能，可根据雪量厚度及作业速度，调节滚刷转速、偏转角度，以应对不同雪情与路况。
（5） 滚刷两侧带有作业警示杆，降低作业风险。
（6） 能灵活贴合路面横坡坡度变化自动调整刷毛接地角度与压力，确保清雪无死角，保护路面及滚刷本身。
（7） 两只撑脚轮，减轻滚刷整体重量，降低使用故障机率，提高除雪效率。
（8） 滚刷弧形罩，防止积雪飞溅，强度高抗腐蚀，不变形，耐低温。
3、 合同期限
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至质保期结束之日止。
4、 产品质量
1.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、未使用的原装产品。
2.乙方应保证货物包装符合国家、行业及甲方要求，包装物不回收，并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指定交货地点。
5、 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
1.质保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，易损件不在质保范围内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如因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，不在质保范围内。
6、 交、验货方式
1.交货日期：签订合同后，15个日历天内送货至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并完成安装、调试。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额外的任何费用，否则甲方可解除合同，造成甲方的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.交货地点：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芜湖长江三桥收费站综合楼。
3.验收合格标准：
（1）设备外观正常（无破损、变形问题），各参数满足合同要求。
（2）设备安装调试，各模块工作正常。
7、 支付方式
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XXXX元（大写：XXXX），本合同价款为含税价。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%（XXXX元，大写：XXXX），货物运送到双方指定物流点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7%（XXXX元，大写：XXXX），剩余合同价款的3%作为质保金（XXXX元，大写：XXXX）。甲方在质保期满后10日内向乙方退付质保金（不计息）。付款之前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乙方未提供发票的，甲方有权推迟付款，且不视为甲方违约。
8、 质量保证期责任
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，乙方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免费更换、维修。因人为操作不当导致货物出现质量问题的，不在质保范围内，因此产生维修或者更换费用的，由甲方承担。
9、 双方责任
1.甲方应及时验收，对数量、质量、规格型号、附件配件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通知乙方，甲方检验合格并不视为货物质量全部合格，乙方仍应在质量保证期内对货物质量承担保证责任。
2.乙方供应货物未经甲方验收合格即卸货、安装的，由乙方负责清退出场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4.乙方供应货物不能满足甲方要求或者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5.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规、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根据货物情况准确填写发票项目。因乙方发票填写有误，甲方可延期付款，且不视为违约，若因此造成甲方增值税抵扣税额损失的，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10、 违约责任
1.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送货并完成安装、调试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，或者乙方提供的货物不满足合同约定，均视为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，属于乙方违约，则每逾期一天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按合同金额1%计算的违约金，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乙方逾期交货超过5天，甲方还有权解除合同。
2.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款，则逾期付款超过14日，从第 15 日起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按合同金额0.01%计算的违约金。
3.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本合同，否则视为违约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按合同金额20%计算的违约金。
11、 不可抗力
1.任何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地震等不可抗力的事件，致使影响合同履行的，则履行合同期限可以延长，延长的期限相当于受事故影响的时间。不可抗力事故系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、无法避免、无法克服的事故。
2.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并向对方提交取得有关主管机关的证明，另一方应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及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12、 纠纷解决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，双方首先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则任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若纠纷经法院裁判一方胜诉，则一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开支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函费、律师费等，由败诉方承担。
13、 其他约定事宜 
1.甲、乙双方各自承担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。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应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十四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传真复印件与本合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(以下无正文，为合同签字盖章页）



甲方（章）：芜湖长江大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
住所：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电话：
传真：
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
税号：
签订日期：

乙方（章）：
住所：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电话：
传真：
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
税号：
签订日期：

